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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湖南怀化张某某、舒某某集资诈骗案 

1. 案情简介： 

2003年 4月，某寿险公司的某支公司营销服务部成立，舒某某担任负责人。2004
年初，因营销服务部出现亏损，为完成支公司下达的保险任务，获取佣金和奖金，舒某
某即与张某某共谋，向老百姓吸收资金，制作假保险单上交支公司，以期“名利双收”。
2004年 1月至 2008年 8月，二人以收取保险费为名，以回报高额利息且投保人可以随
时取回保险费为诱饵，向几个乡镇村民集资，共骗取资金 470余万元，涉及 500多人。
所骗资金中通过制作假保险单上缴支公司 140余万元，其余被二人用于个人开销。2007
年 7月至 2008年 6月，二人为弥补资金不足，争取更多的资金来源，冒用马某某、陈
某某等人的名义，与某寿险公司支公司签订借款协议，骗取该公司资金 20余万元。 

2. 作案手段： 

1. 以真实险种为幌子。二人利用担任保险公司营销员的身份，以经营保险为幌子进行集资
诈骗活动。经营的保险产品属于真实险种，且二人向集资人提供某寿险公司的临时收款
收据。 

2. 以高额利息和随要随取为诱饵。二人向外宣传年利息达 3%~10%，远高于银行利息，且钱
款可以随要随取。集资人初期均能及时足额收到利息，不少人因此又追加了集资款。 

3. 以偷梁换柱为手法。一是采用某寿险公司临时收款收据时，在客户联填写实际金额，而
存根联、财务联则随意填写收款信息。二是在保险公司实行零现金缴保险费制度，取消
临时收款收据收取保险费的做法后，通过自购收款收据，再加盖已作废的保险公司印章。
三是直接打白条，并加盖已作废的保险公司印章。 

4. 以支付手续费为推手。为骗取更多资金，二人按收款额的 4%给某营销服务部业务员支付
手续费。营销服务部业务员只要按照二人的要求对外进行宣传，联系客户，并在开具收
款收据时造假，均能及时获得手续费。 

5. 以上缴部分保险费为掩护。二人通过在临时收款收据存根联、财务联上填写小金额，以
及伪造保险单等方式，将诈骗的部分资金上缴某寿险公司支公司，在完成支公司对某营
销服务部保险任务要求的同时，掩盖了其集资诈骗的行为，致使四年后才该支公司发现
其违法情况。 

3. 案件查处： 

2008年 8月，某寿险公司支公司负责人在工作检查中发现，其下属的某营销服务
部保险营销员张某某、舒某某在办理代收保险业务时涉嫌非法集资，遂向县公安局报案。
县公安局即传唤张某某、舒某某二人进行审讯，二人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。同年 9月，
对二人执行逮捕。2009年 6月，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 

法院审理认为，张某某、舒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以收取保险费为名，虚构投保
人可以随时取回保险费，并可取得高额利息的事实，同时以此为诱饵，非法向社会公众
募集资金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其行为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，构成集
资诈骗罪。张某某、舒某某二人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冒用他人名义和使用虚假保单签
订借款协议，骗取某寿险公司支公司资金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又侵犯市场交易秩序和公
司财务的所有权，构成合同诈骗罪。2009年 8月，法院依法作出判决，张某某犯集资
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罚金 6 万元；犯合同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



并处罚金 1万元；二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罚金 7万元。舒某某犯集资诈骗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 6万元；犯合同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
金 1万元；二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罚金 7万元。 

4. 案件警示： 

张某某、舒某某二人有保险公司员工的身份，“经营”的是真实的保险险种，开具
的收据有保险公司的“印章”，因此具有极大的欺骗性。社会公众要高度警惕此类非法
集资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。一是要抵制高额回报的诱惑。保险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意外和
帮助储蓄，因此不可能会有很高的利息回报，对于宣传高额回报的保险品种，参与人应
该加强考察，确保真实可靠，否则“保险”就变成了不保险。二是要具备基本的风险防
范常识。如对于购买保险，应要求签订正规的保险合同；对于临时收款收据，应要求及
时更换正式发票或收据；对于“白条”或非保险公司收据，应坚决拒绝接受。 

 

 

二、张某某集资诈骗案 

1. 案情简介： 

张某某为某人身险公司保险代理人，利用身边熟人的信任，以月息 3%、年息 36%
的高额回报和到期返还本金为诱饵，虚构险种、伪造保险公司印章、制作假保单,与投
资人签订保险合同。张某某收到的钱款一部分用于支付先前承诺的 3%月利息，一部分
用于自己开销。一开始由于张某某能按期支付利息,找她投资的人越来越多，但需要返
还的利息也越滚越多，这样滚雪球般经营几年之后，张某某已无力支付本息。几年下来，
张某某共从 22名客户处非法集资达 2000多万元，投资人的投资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
失。 

2. 案件查处： 

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 12年，并判处罚金 10万元。 

3. 案件评析： 

近年来，保险代理人队伍不断壮大，对推动保险业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但另
一方面，少数法制意识淡薄、利欲熏心的保险代理人混迹其中欺骗消费者的案件也时有
发生，而消费者的逐利心理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。本案中的张某某恰是利用消费者
急功近利、贪图高额收益的心理，从熟人朋友下手，以假乱真兑付初期利息增进可信度，
从而骗取了更多客户的钱财。 

4. 防范要点: 

作为消费者，首先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，不轻信熟人的口头宣传和承诺，尤其是高
息回报要谨慎；其次要掌握基本的保险常识，具备基本的合同识别能力，必要时和保险
公司取得直接联系确认保险合同的真伪，发现可疑之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  

 

 

 



三、白金业务员祝某诈骗案 
 

1. 案情简介： 

保险代理人祝某因销售业绩第一，被公司评为精英会会长、白金业务员，且连续几
年无一起投诉。祝某为获取保险销售佣金，向客户承诺高额保单收益，造成巨额亏损，
为弥补亏损，其利用客户信任，与 30多名客户私下签订理财协议，骗取客户资金。至
案发，祝某除偿还被害人 370余万元外，实际诈骗被害人资金 1012万元。 

2. 案件查处： 

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祝某有期徒刑 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 4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
万元。 

3. 案件评析： 

本案中祝某作为“销售精英”、“白金业务员”，且连续几年无投诉，执业口碑似
乎不错，但这些荣誉只是对代理人既往销售业绩的肯定，不是资信证明书，更不是对代
理人道德品质的一贯承诺。从本案来看，再优秀的代理人也难保唯利是图而触犯法律底
线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。而从业经验丰富的代理人因为熟悉消费者心理和保险公司的运
作流程，从而作案手段更为隐蔽、不易被消费者和保险公司发现，本案中若非祝某畏罪
投案自首，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费者上当受骗、造成更大损失。 

4. 防范要点: 

消费者要切实为自己的消费行为负起责来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，不要盲信代理人的
身份，不要和代理人个人签订任何私下协议，更不要轻易把资金钱款托付给个人代理人
代为理财。 

 


